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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司法机构如何推动调解 

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林文瀚法官 

2016 年 5 月 30 日 

 

一、香港调解发展的概况 

 

香港在 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已开始使用调解，最初是在一些建筑工程纠

纷(如新机场建设纠纷)和离婚案件中推行。从 2000 年开始，家事法庭推行

家事调解试验计划，发现调解可以处理很多家事案件纠纷，于是在三年的

试验计划结束后，将家事调解确立为常设措施。接着，在建筑纠纷等领域

制定一系列试验计划。 

 

其实香港早在 2001年开始考虑民事司法改革，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调

解。由于民事司法改革必须修订多项法例，所需时间相当长，并须通过立

法会批准，最终于 2009 年才实行。 

 

关于调解部分，司法机构在 2007 年成立调解工作小组，推行了一系列措施

和试验计划，涉及建筑物管理纠纷、公司纠纷及股东纠纷。 

 

在 2008 年金融风暴时，因出现了很多金融服务方面的纠纷，律政司成立了

一个工作小组来应对这方面的诉求。 

 

在正式推行民事司法改革时，即 2009年，香港司法机构制定了关于调解方

面的指示，称为《实务指示 31 ─ 调解》。这个指示对提高律师或者诉讼人

的调解意识有一定作用。 

 

2010年，律政司调解工作小组发表报告书，提出了 48 项推动调解的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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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制定《香港调解守则》。另外，在工作小组指导下，各调解专业团体成立

了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; 该些团体包括香港律师会、香港大律师公会、香

港仲裁司学会、香港调解会、特许仲裁学会(东亚分会)、香港建筑师学会、

香港测量师学会和香港和解中心。高等法院给办事处提供办公场地，如当

事人考虑调解，可直接往辧事处查询，并透过其协助委任调解员。   

 

在调解方面，香港与内地的不同之处在于香港的调解不是在法院进行，也

不是法官主持，而是由来自社区的专业调解员进行; 因此，香港的调解需

要一个中介机构将调解员与寻求调解服务的人士连接起来，以便有效地进

行调解; 而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正担当了这个桥梁的角色。 

 

自调解被广泛推广后，也就是从 2011年起，司法机构开始收集在法院立案

后进行调解个案的数据，以评估调解的成效。该些数据包括达成和解协议

的比率，调解程序所需的时间及费用，让社会大众，特别是诉讼人士，了

解调解的成本及成效。 

 

在香港聘请律师的费用非常昂贵，诉讼所需时间也相当长。内地规定普通

程序在六个月内结案，这香港是不可能办到的。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，案

件开始之后，律师和诉讼人士才去准备案件，案件拖得久的原因在于律师

做准备工作往往需要两、三年时间，之后法庭才会排期审讯，而且排期到

审讯之间也有一段时间。由于律师要做很多前期工作，审讯时很多证人要

给对方律师盘问，所以诉讼成本高，诉讼时间长。如争议能透过调解解决，

这对当事人及整体社会也有莫大的脾益。 

 

为了进一步让社会大众认识调解，香港律政司制作了调解宣传短片及进行

立法工作。2013 年香港颁布了《调解条例》，而最近律政司正在进行道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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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的立法工作。道歉为何与法律有关系呢？从法律角度看来，被告会认

为道歉等于承认责任或者过错，所以律师一般都建议当事人不要道歉。但

在处理受害人感受时，道歉其实有助处理感情，让双方有一个合理的讨论

空间，所以制定道歉法例是有需要的，也是促使各方友善地和解争议的可

行途径。 

 

二、香港推动调解的策略 

 

在一个社会中,从完全没有调解概念到落实运用调解处理争议,需要经过不

同阶段。 

 

首要是让有关人员认识调解。本人记得在 2005、2006 年开始推广调解时，

法官对调解认识不多，律师对利用调解解决纠纷也不积极，社会大众普遍

对调解效用成疑。司法机构认为第一步是要让法官认识调解。本人被派往

英国进行实地考察，回港后向法官推介调解，并安排他们接受调解训练。

纵使法官在案件中不会担任调解员的角色，我们的目的是加深法官对调解

的认识，了解调解的程序及其效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 2007 年之后，我

们多次安排法官参与调解培训课程，有些是司法机构举办的，有些是外面

的培训机构举办的。 

 

除此以外，律师专业团体认识调解也是十分重要的。香港有很多当事人都

是听从律师的建议去处理纠纷，所以当法庭确定了诉讼各方应当积极考虑

调解的方向后，我们希望得到律师方面的支持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在法律

界举办了很多有关推广调解的讲座。 

 

《实务指示 31》的出台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律师有责任向当事人解释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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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考虑调解，这是律师专业操守中规定的责任。有了这个责任后，律师团

体也都不得不去认识调解; 当他们认识调解，也相信调解可以帮助当事人

以较为合理和快捷的方法去处理纷争，自然更乐意建议当事人采用调解。 

 

除了律师及大律师团体，还有有关政府机构，比如法律援助处，也十分支

持调解的。香港有很多民事案件都是接受法律援助，并由法律援助处支付

其诉讼费用; 如法律援助署署长合理地相信调解有助解决纠纷，受助人应

尝试调解，否则法律援助署署长有权终止受助人的法律援助。香港政府开

始推动调解时，为了让法援受助人积极考虑调解，法律援助所涵盖的范围

包括了调解费用方面的开支。这是香港很重要的经验。 

 

除了法律援助处、律师、律政司之外，当事人对调解的认知也很重要。这

项工作则交由调解资讯中心去完成。如当事人想了解调解方面的知识，我

们会引导他们去中心查询，甚至指示当事人出席中心举办的调解资讯讲座，

目的是让当事人了解调解定义、调解员的角色、调解会议是如何进行，及

调解新趋势等。如当事人有意参与调解，我们会引导他们往联合调解专线

办事处，由该处转介的专业调解员进行调解。 

 

第二阶段的工作是制定相关法律及实务指示(如调解条例及道歉条例)、建

立咨询服务办事处、成立调解推动政策工作小组及督导小组。要建立调解

的公信力，我们相信必须要一个良好的管理机构，其实调解员的素质十分

重要。在调解萌芽初期，业界没有设立一套调解员专业标准。要推动调解

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要监管调解员的质素，因此业界成立了一个评审专业

组织。香港在最近两三年成立了一个由不同调解专业团体组成的机构 ─ 

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; 其职责包括制定调解员的专业资格和训

练、处理对调解员的投诉，及专业操守的纪律处分等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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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最重要的是加强社会对调解的接受，让使用调解的人士持有一个正

确的态度参与调解。如参与调解的当事人没有诚意，無论调解员的技巧有

多好，也不可能成功调解的。 

 

其实香港推动调解的组织不只是法庭、律政司、律师团体，社会上不同组

织也贡献良多。调解要在一个社会里落地生根及成为社会文化，需要社会

各阶层参与。在公众层面推广调解的一个措施就是举办一系列调解会议。 

 

2007年开始推动调解时，九个关注调解应用组织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调解会

议，主题是「香港调解前瞻」。合办的组织包括司法机构、律政司、香港大

律师公会、香港律师会、香港大学等。 

 

2012年，在律政司的带领下举办了第二届会议，即香港调解研讨会，主题

是「调解为先」，希望市民大众处理纠纷时先考虑调解，调解不成才去诉讼。

会议邀请了国际专家交流经验，参与者包括第一届的协办组织及保险业联

会等。 

 

2014年，律政司举办了调解周，主题是「调解为先 互利双赢」。为期一星

期的调解周举行了一连串活动，包括研讨会、讲座及工作坊。推广面再次

扩大，赞助机构也增加了许多。 

 

2016年，律政司再次举办调解周，主题是「调解为先 与时并进」，活动包

括在社区举办了调解嘉年华，并在律政中心举办了知识产权调解、医疗调

解等研讨会。以上活动得到了不同持份者及公众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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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院关注调解的原因 

 

香港司法机构推广调解的主因在于加强对案件的管理。香港推动民事司法

改革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案件管理。处理一个诉讼或者一个争议，

就像一个工程项目，目的是解决纷争，达成一个决定，有时是调解方案，

有时是诉讼判决。以往香港主要以诉讼解决纷争，但是诉讼过程费用贵、

时间长、消耗大，当事人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及精力处理官司，这未必符合

经济原则。有时一个纷争涉及的金额不大，比如几十万的案件，打官司往

往需要花费几百万，完全是不合比例的。一般人不会用这种方式去经营生

意或工程。民事司法改革就是推行积极的案件管理，在法院认为适当的情

况下，鼓励各方采用另类解决纠纷的程序，并利便使用这些程序，让争议

各方全面或部分以和解方式解决争议。诉讼各方及他们的律师须协助法院

达到上述目标。 

 

司法机构强制/积极鼓励当事人考虑调解解决争议，当事人可经仔细考虑后

不参与调解; 但如法庭认为该当事人不合理地拒绝调解，则法院会向他们

施以惩罚。关于强制调解或是强制考虑调解，这其实并不重要; 因为调解

模式与诉讼模式最大区别是调解协议必须经双方接受才可行，即使采用强

制调解方式，和解也必须是当事人自愿接受的。参与调解也并非不会进入

诉讼程序，只是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当事人先考虑是否有和解的可能。不

论是强制调解还是强制考虑调解，结果都一样，都是没有违反人权。考虑

到香港的历史、环境和制度，我们认为用强制考虑调解会比较适合，但也

不排除将来香港会考虑将某些类型的案件强制进行调解。 

 

调解可以说是作为处理民事纠纷案件管理的一个环节，调解甚至是强制调

解并没有剥夺双方诉讼的权利。以香港家事法庭为例，法官经聆听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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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的案情后，会建议解决方案; 这与内地的调解模式甚为相似。通过这

种方式，很多案件都能达成和解。 

 

四、《实务指示 31-调解》 

 

《实务指示 31-调解》于 2010 年生效，适用于高等法院和区域法院的民事

案件，目的就是让各方积极考虑采用调解，并在诉讼初期表明是否考虑采

用调解方式处理纷争。如果一方有调解意愿，即可向对方送达“调解通知

书”，对方在收到后以“调解回复书”的形式予以回应。根据实务指示，律

师有责任与当事人探讨调解，解释调解的好处，如果立案时选择不使用调

解，需要说明不使用的理由。为了配合《实务指示 31》的实施，2010 年在

高等法院设立了调解资讯中心，处理与法院有关的调解查询，为诉讼当事

人和市民举办调解资讯讲座，提供调解简介和有关数据。另外，司法机构

设立了调解网页，利便市民大众进一步获取调解资讯。 

 

如当事人未能透过调解达成协议，可选择经法庭审讯，由法庭作出判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调解当日没有达成协议，很多案件也能缩窄了争议范

围; 再者，调解会议完毕之后当事人也可能自行和解。调解不是一个独立

步骤，它是排解纷争中的一个程序，当事人也可并用其他程序解决纷争。

当一方当事人提出一个和解方案，另一方不同意时，如果最终诉讼结果低

于一方提出的和解方案，法庭会对拒绝接受方案的一方进行惩罚。 

 

五、调解专业化发展 

 

2012年香港成立了「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」，简称「调评会」，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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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律政司倡议，并由业界主导的。其宗旨是使香港调解员的培训及评审

准则与国际认可标准及水平看齐，藉此推动香港调解专业化及调解文化。

调评会的工作包括制定参与调解或训练的人员的认可标准、制定调解训练

课程的认可标准，及对已符合标准的人士或训练课程进行认可。调评会是

司法机构外的组织，但是也有法官的参与，业界期望透过各方的努力，能

与国际专业资格看齐，积极推广调解文化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

心的地位。 

 

六、司法机构关于调解报告的资料 

 

根据收集回来的资料，家事调解的成功率较高，一般在 74%左右。很多家

事案件均涉及财务方面的纠纷，如将家庭的财产用于打官司上，当事人所

分到的财产就会减少，还不如用调解方式处理。在费用方面，由于采用家

事调解的人士多委任社会服务机构的调解员，调解费用较为相宜，平均为

港币 8,000，而调解时间平均是十几小时。建筑物管理案件的调解费用更

低，这与建筑物管理案件多由义务调解员提供服务有关，而调解一般只用

上六小时。高等法院案件的调解成功率虽比家事案件为低，但也有不少案

件即使没有即时达成调解协议，也可以在半年内得以解决，整体成功率达

60%。这类案件的调解费用则相对地较高，约在港币 10,000 至 20,000间，

时间约需五小时。 

 

如 需 更 多 数 据 ， 可 以 查 看 香 港 司 法 机 构 的 网 页 ， 网 址 是 

http://mediation.judiciary.gov.hk。目前，香港综合调解员的人数为

2,038 名，家事调解员的人数为 250名，其中 91 名调解员同时具备综合调

解员和家事调解员的资格。 

 

http://mediation.judiciary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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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诉讼不是解决纷争的唯一途径，在法律程序开展前或之后，亦可考

虑调解。 


